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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法律依据】
为进一步规范本市水利工程施工招投标活动，促进水利建设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招投标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上海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上海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市水利工程建设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凡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必须进行施工公开招标的水利工程，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评标办法种类】
评标办法包括经评审的合理低价法、有担保的澄清低价法、综合评估法以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评标办法。
经评审的合理低价法是对通过初步评审的投标人，进行商务标详细评审，再按商务标得分由高到低依序评审出满足中标候选人数量的技术合格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办法。（附件1）
有担保的澄清低价法是通过技术方案澄清的投标人进行投标报价，对报价澄清后符合要求的投标人，按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并在定标时递交差额担保的评标办法。（附件2）
综合评估法是进行技术、商务两阶段评审，按照技术、商务总得分由高到低的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的评标办法。
（附件3）
第四条【评标办法适用情形】
经评审的合理低价法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标段。
有担保的澄清低价法适用于招标人具备严格履约管理体系，启动招标时已完成施工图设计且采用总价合同的标段。
综合评估法中方法A适用于符合至少下列两项条件的标段：1、施工技术（或环境）复杂的；2、单项合同估算价1亿元（扣除暂列金额及专业工程暂估价）及以上；3、市级或区级（应列入区级年度重大工程清单）重大工程。
方法B适用于施工技术(或环境)复杂的且单项合同估算价10亿元及以上的标段。
第五条【环境复杂】
根据本市水利工程特点，对《上海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中有关施工环境复杂再作以下补充：建设地点位于长江口、杭州湾、国家级保护区的海塘、保滩及一线水闸、泵站等工程；或建设地点位于黄浦江（三角渡至长江口）、太浦河（江苏省界至西泖河）、拦路港（淀山湖至三角渡）、红旗塘（沪浙边界至三角渡）、大泖港（沪浙边界至黄浦江）的堤防及一线水闸（孔径≥10米）、泵站流量≥10立方米/秒）等工程。
第六条【单价甄别】
对进入商务标详细评审的投标人进行单价甄别（少于3家的不再进行单价甄别），计算相关投标人分部分项清单和工程设备清单（如有）子目评审价的算术平均值，并由高到低排序，取前30%的子目，逐项计算各投标人分部分项清单子目评审价与其对应算术平均值相对偏差的绝对值，大于30%的认定为异常报价项。原评标委员会重新评标的项目，以首次评标时的算数平均值计算结果为准，不再重新计算。
投标人分部分项清单子目和工程设备清单子目评审价=（子目合价-暂估材料设备对应合价）×（1+投标人各自税率）。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2][bookmark: OLE_LINK14]第七条【合理最低价和评标评审价计算】
合理低价和各投标人的评标评审价按照采用单价合同或者总价合同的不同方式进行确定。原评标委员会重新评标的项目，以首次评标时的合理低价计算结果为准，不再重新计算合理低价。（重新评标纠正后，如入围合理低价计算的投标人数量发生变化，且变化数量大于开标时投标人总数半数的，应当重新计算合理低价）
（1） 采用单价合同方式
1.各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包括: 
（1）分部分项清单各子目报价
（2）单价措施项目清单各子目报价
（3）总价措施项目清单总报价(含单价措施增项) 
[bookmark: OLE_LINK5]（4）其他项目清单总报价(扣除暂列金额与专业工程暂估价)。
（5）工程设备清单各子目报价（如有）。
2.各投标人的评标评审价计算 
进入商务标详细评审的投标人的评标评审价为前款各项投标报价及其对应税金的总和。 
3.合理低价的计算 
逐一计算所有进入商务标详细评审的投标人前款各项投标报价及其对应税金，剔除各项中价格最高的P个和最低的Q个（P、Q为进入商务标详细评审的投标人数乘以剔除比例的积）后计算算术平均值，各算术平均值汇总合价记为R。合理低价=R×(1－下浮率)。
本条所述下浮率和剔除比列均在开标时由系统随机确定。
（二）采用总价合同方式
1.各投标人的评标评审价计算 
进入商务标详细评审的投标人的评标评审价为投标总报价(扣除暂列金额与专业工程暂估价)及其对应税金。 
2.合理低价计算 
剔除最高的P个和最低的Q个评标评审价后，计算算术平均值，记为S。合理低价=S×(1－下浮率)。 
（三）投标报价下浮率范围
1.经评审的合理低价法（不采用资格预审）为1%—4%。
2.其他评标办法为3%—6%。
（四）剔除比例范围
1.投标人数≥50家时，剔除高价及低价的比例相等，取值范围为20%—30%。
2.20家≤投标人数＜50家时，剔除高价及低价的比例相等，取值范围为10%—20%。
3.3家＜投标人数≤20家时，剔除高价的比例范围为20%-30%，剔除低价的比例范围为10%—20%。
4.投标人数≤3家时，不再剔除，直接计算合理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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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标评审因素如下（采用暗标评审的，主要针对本评审因素2至11项）：
1．投标人情况及技术标编制说明，包括投标人基本情况、项目管理组织架构、项目负责人答辩情况（如有）、企业类似业绩等；
2．工程概况及重难点分析，包括建设条件分析、工程重难点分析等；
3．施工总体部署，包括项目管理组织架构、分包计划、施工区段划分、施工总流程等；
4．主要施工方案及技术措施，包括分部分项工程施工方案、专项技术方案、季节性施工保障等；
5．施工现场平面布置，包括总平面布置图、临时设施规划等；
6.施工进度计划及保障措施，包括工期目标、进度计划图表、进度保障措施等；
7.资源配置方案，包括劳动力、材料供应、机械设备配置等；
8.质量保证体系及措施，包括质量管理体系、质量控制要点、创优计划等；
9.安全文明施工与环保措施，包括安全管理体系、安全技术措施、文明施工与环保、绿色施工等；
10.新技术应用与创新，包括四新技术应用、技术创新点等；
11.应急预案与风险管理，包括风险识别、应急预案、风险控制等。
[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0]第九条【否决投标条款】
（一）技术标形式否决条款
1.投标人名称：投标人名称与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不一致。
2.联合体投标人：投标联合体没有提交共同投标协议，共同投标协议未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签署、提交，或未明确联合体牵头人和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
3.投标文件格式：投标承诺书或投标函内容缺失。
（二）技术标资格否决条款
1.证照要求：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等证照无效。
2.资质资格要求：投标人资质条件、项目负责人资格、类似业绩等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3.投标资格要求：投标人法人资格、与招标人关系、与其他投标人关系、信用等不满足相关要求。
4.暗标要求：评标办法为综合评估法的，暗标对应的投标文件章节中图片为彩色，或图片中带有单位、人员等任何可辩识的名称、水印、标志、标记的。
（三）技术标响应性否决条款
1.投标保证金：未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
2.工期要求：工期超过招标文件规定。
3.质量要求：质量不满足招标文件规定等。
4.技术方案要求：投标人编制的技术方案与招标项目类别完全不一致的。（例：投标人在水利项目中递交了关于市政道路的技术方案；投标人在新建项目中递交了关于维修的技术方案）
5.分包要求：投标人拟分包的专业工程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专业工程拟分包单位数量大于招标文件规定上限，专业工程暂估价除外。
6.投标人在本标段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
（四）商务标形式否决条款
备选投标方案：同一投标人提交两个以上不同的投标文件或投标报价，但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备选投标方案的除外。
（五）商务标响应性否决条款
1.投标报价：
（1）投标报价低于成本或高于招标文件设定的最高投标限价。
（2）改变专业工程暂估价、材料（设备）暂估单价、暂列金额或工程量（招标文件允许工程量改变的除外）;
（3）增值税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费率计取（中小企业按相关规定计取费率的除外）;
2.投标人在本标段有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
[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25]第十条【异常低价处理】
采用经评审的合理低价法和综合评估法的项目，应当按照招标文件要求进行异常低价处理。具体流程如下：
（一）识别潜在异常低价
推荐中标候选人后，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对所有中标候选人进行潜在异常低价识别，当中标候选人符合以下三条时，认定该中标候选人为潜在异常低价，并列明其异常子目清单：
1.中标候选人的评标评审价低于所有进入商务标详细评审的投标人加权平均评标评审价（招标文件具体明确加权权重取值规则）减去标准差。
2.变异系数大于0.025。
3.存在异常子目。异常子目是指，按本附则第一条计算的子目评审价算术平均值最高的10%中，单价甄别为异常报价项且子目评审价低于最高投标限价相应价格85%的子目。
进入商务标详细评审的投标人少于3家时不再进行异常低价识别。

权重取值示例
	投标人报价/最高投标限价
	权重

	数值≥93%
	1.5

	85%≤数值＜93%
	2.5

	80%≤数值＜85%
	1.5

	75%≤数值＜80%
	1

	数值＜75%
	0.5



加权平均评标评审价
= 
标准差 = 
变异系数 = 
（二）澄清
定标时，如第一中标候选人被识别为潜在异常低价，招标人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澄清：
1.招标人发起澄清
招标人应对第一中标候选人存在的异常子目发起报价澄清。
2.中标候选人澄清
第一中标候选人收到澄清要求后，应提供采用公开招标项目近两年进行结算的类似子目结算价格以证明其报价的合理性（应提供政府网站公开的数据），书面澄清文件应当在收到澄清要求后的两个工作日内提交。
（三）判定
招标人应根据第一中标候选人按时提交的澄清文件，依据前款报价合理性的认定标准，判定其是否为异常低价投标。
澄清通过的，确定第一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澄清不通过的，招标人可重新招标或依序按照上述规则选择其他中标候选人进行定标。
第十一条【项目负责人测试】
采用经评审的合理低价法的项目，投标人超过一定数量时，招标人可在开标时确定是否选用项目负责人答辩。
采用答辩的，应在评标前一天告知所有投标人答辩的时间及地点，投标人拟派的项目负责人应在规定时间内到场。评标委员会对进入技术标详细评审的项目负责人开展答辩，重点评审项目负责人对项目的熟悉程度及综合能力。
第十二条【技术标详细评审的说明】
[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施工技术标详细评审采用打分制的项目，应当采用暗标评审（综合评估法方法B除外）。投标人在编制投标文件时无需隐藏投标人相关标识，招投标交易平台在评标时智能识别相关标识，进行暗标处理。
第十三条【其他说明】
本办法所涉数值具体要求如下：
（一）近似数计算均采用四舍五入法，计算过程值应比结果值多保留一位。
（二）价格单位为万元，保留六位小数。
（三）单价甄别中甄别项数、P、Q、评标办法中各评审因素设置分值均为整数。
（四）相对偏差、剔除比例、技术标和商务标的最终得分保留两位小数，投标报价下浮率保留三位小数。
（五）评标评审价扣减分值按线性插值法计算。
（六）“不得低于”和“不得高于”的具体数值在招标文件中明确。
第十四条【施行】
本办法自2025年10月1日起施行，原《上海市水利工程施工招标评标办法》（沪水务〔2021〕762号）同时废止。
水利维修类等工程参照执行。
本办法由市水务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负责具体解释。法律、法规或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附件：1.经评审的合理低价法
      2.有担保的澄清低价法
3.综合评估法


附件1
经评审的合理低价法

一、评标准备阶段
开标后，招标人应在交易平台启动并完成所有投标人否决条款的智慧分析，并告知投标人各自的分析结果。投标人对否决条款分析存疑的，可在告知后24小时内逐项在线澄清，分析及相关澄清工作应在评标前完成。
二、初步评审阶段
评标委员会应根据投标文件、分析结果及投标人澄清进行技术标和商务标的初步评审，评审与分析结果不一致的，以评标委员会的评审结果为准。
对于投标文件因不符合响应性否决条款将被否决，且涉及改变分析结果的，应在评标时澄清。
三、详细评审阶段
通过初步评审的投标人进入详细评审阶段，详细评审按以下顺序进行。
（一）商务标详细评审（100分）
1.对所有通过初步评审的投标人按办法第七条规定计算合理低价；
2.评标评审价不低于合理低价95%的为商务标合格，进入商务标得分计算；
3.商务标得分=单价甄别得分（5分）+信用得分（5分）+投标总价得分（90分），满分100分。
单价甄别（5分）:进入商务标详细评审的投标人，按办法第六条规定确定各投标人的异常报价项，每有一项异常报价项扣X分（分部分项清单子目数量≤300时，X取0.2；300＜分部分项清单子目数量≤600时，X取0.1；分部分项清单子目数量＞600时，X取0.05）。
信用（5分）:信用得分=信用评价分值×5%（信用评价分值为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发布的信用评价计分，联合体投标人信用评价分值等于各单位信用分的算术平均值）。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6]投标总价（90分）:评标评审价等于合理低价的得满分，较合理低价每上浮1%扣分不得低于2分,每下浮1%扣分不得低于1分，投标总价下限不得高于80分。采用内插法计算。
（二）技术标详细评审
技术评标专家按商务标得分由高到低依次对技术标进行详细评审，详细评审采用打分制，满分为100分，合格分值不得高于75分且不得低于60分，评分下限不得低于上限的50%，以上分值应当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半数以上技术评标专家打分不低于合格分值的投标人，其技术标合格。
技术标详细评审一经评审出满足中标候选人数量的合格投标人，其余投标人的技术标不再进行评审。
（三）评标结果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所有技术标详细评审合格的投标人中，商务标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第一中标候选人，得分次高的为第二中标候选人，以此类推。
定标时，招标文件明确判定异常低价的，按办法第十条规定执行。


附件2
有担保的澄清低价法

一、技术标递交及澄清
(一)投标人递交技术投标文件；
(二)招标人对基本情况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人，就施工界面、施工方案中的项目重难点提出技术标澄清要求；
(三)投标人提交技术标澄清文件；
(四)招标人对投标人的澄清文件进行审查，将实质性响应澄清要求的确定为通过技术标澄清的投标人。
通过技术标澄清的投标人可递交商务投标文件(投标报价)。完成技术标澄清时，经评标委员会复核确认有效投标人不足三家的，招标人应当重新招标。
二、商务标递交及澄清
(一)投标人递交商务投标文件及投标保证金；
(二)招标人就商务投标文件能否匹配技术澄清后的技术标和报价合理性进行分析，并提出商务标澄清要求；
(三)投标人提交商务标澄清文件；
(四)招标人对投标人的澄清文件进行审查，将实质性响应澄清要求的确定为通过商务标澄清的投标人。
三、评标委员会评审和定标
招标人完成技术及商务澄清后，依法组建评标委员会，对澄清情况进行复核。评标委员会推荐通过澄清复核且投标报价最低的投标人为第一中标候选人，报价次低的为第二中标候选人，以此类推。
评标委员会对发现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澄清结论应予以纠正。无法纠正的，招标人应当重新招标。
招标人应在收到第一中标候选人递交的差额担保后，发出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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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综合评估法

投标人应在技术标截止时间前同时递交技术投标文件和商务投标文件。 
一、评标准备阶段
招标人对技术标进行智慧分析，相关规则与经评审的合理低价法初步评审阶段规则一致。
二、技术标评审阶段
方法A:开启所有技术投标文件，按以下顺序进行评审：
（一）技术标初步评审
与经评审的合理低价法初步评审阶段规则一致。
（二）技术标详细评审（40分）
详细评审采用打分制，满分为100分，技术评标专家对通过技术标初步评审的进行打分，记为A。半数以上专家打分不低于70分的技术标合格。各项评审因素分值下限不得低于上限的50%，以上分值应当在招标文件中明确。
技术标合格的再按下列规则折算各专家打分：
A≥95的，技术标得40分；90≤A＜95得39分；85≤A＜90 得38分；80≤A＜85得37分；75≤A＜80得36分；70≤A＜75得 35分。技术标最终得分为各专家折算分数的算术平均值。
方法B:开启所有投标文件，按以下顺序进行评审：
（一）技术标初步评审
与经评审的合理低价法初步评审阶段规则一致。
（二）技术标详细评审（50分）
技术标详细评审采用打分制，满分为50分。各项评审因素分值下限不得低于上限的70%，以上分值应当在招标文件中明确。技术评标专家对通过技术标初步评审的进行打分，技术标最终得分为各专家打分的算术平均值。
三、商务标评审阶段
方法A:开启所有商务投标文件，技术标合格的进入商务标评审。
（一）商务标初步评审
评标委员会对商务标进行分析，根据投标文件、分析结果进行商务标初步评审。对于投标文件因不符合商务标响应性否决条款将被否决的，应在评标时澄清。
（二）商务标详细评审（60分）
1.通过商务标初步评审的投标人计算合理低价；
2.评标评审价不低于合理低价95%的投标人商务标合格，按其技术标得分由高至低排序，取前5家投标人进入商务标得分计算。技术标得分相同时，A的算术平均值高者优先进入。
3.商务标得分（60分）=投标总价得分（54分）+单价甄别得分（1分）+信用得分（5分），除以下两项外，其余与经评审的合理低价法商务标得分计算规则一致：
（1）投标总价:满分为54分，下限分值不得高于44分；评标评审价等于合理低价的得满分，较合理低价每上浮1%扣分不得低于1分,每下浮1%扣分不得低于1分，扣至下限。采用内插法计算。
（2）单价甄别：有异常报价项的每一项扣X分（分部分项清单子目数量≤200时，X取0.1；分部分项清单子目数量＞200时，X取0.05）。
方法B: 
（一）商务标初步评审
评标委员会对商务标进行分析，根据投标文件、分析结果进行商务标初步评审。对于投标文件因不符合商务标响应性否决条款将被否决的，应在评标时澄清。
（二）商务标详细评审（50分）
1.通过商务标初步评审的投标人计算合理低价；
2.评标评审价不低于合理低价95%的投标人商务标合格并入围。
3.商务标得分（50分）=投标总价得分（44分）+单价甄别得分（1分）+信用得分（5分），除以下两项外，其余与经评审的合理低价法商务标得分计算规则一致：
（1）投标总价: 取所有进入商务标得分计算的投标人评标评审价的算术平均值*98%为评标基准价，评标评审价等于评标基准价的得满分44分，较评标基准价每上浮1%扣1分，扣至下限；每下浮1%扣0.5分，扣至下限。投标总价得分下限分值不得高于34分；采用内插法计算。
（2）单价甄别：有异常报价项的每一项扣X分（分部分项清单子目数量≤200时，X取0.1；分部分项清单子目数量＞200时，X取0.05）。
三、评标结果
总得分=商务标得分+技术标得分。总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第一中标候选人，总得分第二的为第二中标候选人，以此类推。总得分相同时，投标总报价低的投标人中标候选人排序靠前。
定标时，招标文件明确判定异常低价的，按办法第十条规定执行。

